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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招标招标条件条件

本招标项目板材炼铁总厂南芬管输精矿外运配套项目桩基检测（二次招

标）（BGBCGFFGZHD23081666544）招标人为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工程部工程预算管理，招

标项目资金来自自筹，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进行公开招标。

2. 项目概况与项目概况与招标招标范围范围

项目名称：板材炼铁总厂南芬管输精矿外运配套项目桩基检测（二次招标）

招标失败转其他采购方式：转询比采购

本项目招标内容、范围及规模详见附件《物料清单附件.pdf》。

3. 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 本次招标不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3.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如下资质要求：

详见附件(如有需要)

3.3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需满足如下注册资金要求：

注册资金：0.0（万元）及以上

3.4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如下业绩要求：

近五年内（2018至今）土建桩基检测业绩一份（提供合同复印件）。

3.5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如下能力要求、财务要求和其他要求：

财务要求：详见附件（如有需要）

能力要求：详见附件（如有需要）

其他要求：（1）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；

 （2）资质条件：投标单位必须具有专业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等资质。

3.6本次招标要求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，失信被执行人投标无效。

4. 招标招标文件的获取文件的获取

4.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请于2023年08月17日15时30分至2023年08月24日15时30分(北京时间，

下同)，登录鞍钢智慧招投标平台http://bid.ansteel.cn下载电子招标文件。

4.2下载电子招标文件方式：用户登录进入系统主页面，在“公告信息”下查阅该项目，点击“我要投

标”完善相关信息、缴纳相关费用后自行下载文件。

4.3支付方式：个人/企业网银支付、支付宝、微信。

4.4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.0元，售后不退。

5. 投标投标文件的递交文件的递交

5.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3年08月24日15时30分，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登录鞍钢智



慧招投标平台http://bid.ansteel.cn本项目指定位置递交电子投标文件。

5.2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，鞍钢智慧招投标平台将予以拒收。

6. 发布公告的媒介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鞍钢智慧招投标平台http://bid.ansteel.cn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

https://www.chinabidding.cn、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://www.cebpubservice.com上发布。

7.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工

程部工程预算管理

招标公司： 鞍钢招标有限公司本溪分

公司

地址： 平山区钢铁路1号能源管控大

楼7楼

地址：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钢铁

路1号

联系人： 王生辉 联系人： 刘笑天

电话： 15041455591 电话： 024-47827253

 

 

 

2023年08月17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Epoi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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